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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103 年 度 

桃園縣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

總 說 明 
 

壹、前言 

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(特種基金預算)，應依據相

關法令規定與政府施政方針及各特種基金事業計畫，同時衡酌財政狀

況等，予以妥適編製。茲 103 年度本縣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

表(以下簡稱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)，經依據預算法、103 年度中央

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、103 年度直轄市及縣(市)地方總預算附屬

單位預算編製要點、本府施政方針及各特種基金事業計畫等，並衡酌

當前經濟情勢與未來發展，在兼顧本府施政及財政健全之原則，以及

參考以往年度預算執行等，業已審慎編製完成。 

前述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，包括 2 個營業基金、8 個作業基金

及 16 個特別收入基金，合共 26 個特種基金；總收入(基金來源)589

億 7,341 萬元，總支出(基金用途)433 億 6,199 萬 6,000 元，收支相

抵後，賸餘 156 億 1,141 萬 4,000 元，較上年度賸餘 12 億 787 萬 3,000

元，增加 144 億 354 萬 1,000 元，成長 1,192.47%，主要係因實施平均地權

基金及土地重劃基金土地出售盈餘增加等所致；又上開賸餘 156 億

1,141 萬 4,000 元，連同以前年度累積賸餘 138 億 1,666 萬 2,000

元，合共 294 億 2,807 萬 6,000 元，本府已規劃將其中 49 億 1,589

萬 1,000 元辦理繳庫，作為 103 年度本縣總預算案歲入之財源。 

以下謹就本縣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籌編原則(預算政策)、各特

種基金之設置管理及其事業計畫、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編列情形等，

作進一步說明。 

 

貳、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籌編原則(預算政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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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為妥善運用國家資源，加強財務管理，並使各級政府年度

預算收支之編製有所準據，經依據預算法第 32 條、地方制度法第 71

條及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35 條之 1 規定，訂定 103 年度中央及地方政府

預算籌編原則，分行各級政府，本府爰參照上開原則訂定相關預算政

策。茲列舉其中重要項目如下： 

一、基本原則 

(一)本縣預算收支，應本中央、地方統籌規劃及遵守總體經濟均衡

之原則，審度總資源供需估測顯示之趨勢，並加強開源節流措

施，嚴密控制收支差絀。 

(二)本縣預算收支應先期作整體性之縝密檢討，妥善規劃整合各項

相關業務，以發揮財務效能；另各機關須確立施政目標，衡量

可用資源訂定具體計畫，並本零基預算精神檢討及建立資源分

配之競爭評比機制，以提升整體資源使用效益。 

(三)本縣宜審度總資源供需估測結果，力求財政健全與經濟成長兼

籌並顧；又政府各項消費支出應力求節約，本緊縮及節能原則

確實檢討，新興重大支出，須同時籌有確切之財源後始可辦

理，凡經評估適宜由民間辦理之業務，應優先由民間興辦或促

進民間參與。另為落實永續經營之政策，各機關提報重要公共

建設應妥善規劃維護管理措施及財源，以利未來營運。 

(四)本縣於制（訂）定或修正自治法規時，應先辦理財務可行性評

估，如有減少收入者，應同時籌妥替代財源；其需增加財政負

擔者，並應事先籌妥經費或於立法時明文規定相對收入來源及

各級政府經費分擔比例。 

(五)本縣未償債務餘額預算數及年度舉債額度，不得超過公共債務

法所規定上限。 

(六)本縣於籌編預算收支時，應考量人口年齡結構變動對財政之潛

在影響，審慎規劃支出額度，且宜有因應之中長程財務計畫，

以減緩高齡化對財政之衝擊。 

二、編列收入(基金來源)及支出(基金用途)原則 

(一)營業基金及作業基金預算之編製，應本企業化經營原則，設法



總 3 

提高產銷營運（業務）量，增加收入，抑減成本與費用，並積

極研究發展，改進產銷及管理技術，提高產品及服務品質，以

提升經營績效，除負有政策性任務者外，應以追求最高盈（賸）

餘為目標；至特別收入基金應在法律或政府指定之財源範圍

內，妥善規劃整體財務資源，並設法提升資源使用效率，以達

成基金設置目的。 

(二)特種基金應依法律或配合施政需要，並具備特(指)定資金來

源，始得設置。已設置之基金，應適時就基金設置目的之達成

情形、業務規模、營運績效及是否適宜由民間經營等檢討其存

續事宜，並配合編列有關預算。 

(三)特種基金應落實計畫預算制度，依核定之計畫核實編列預算，

凡績效不彰之計畫及不經濟或無必要之支出，均不得編列預

算。其中作業基金及特別收入基金預算編列範圍應與公務預算

明確劃分，符合基金設置目的及基金用途者，始得於基金編列

預算。另特別收入基金應審慎推估可用資金，並妥作中長程資

金運用規劃，且應在基金中程可用資金範圍內，依據設置目的

及用途，擬具業務計畫，並配合編列預算。 

(四)特種基金應積極活化閒置、低度利用及不經濟使用之建築用

地，以有效利用土地資源，發揮資產效益，並加強財務管理及

現金調度，活化累存資金，以提高資金運用效能。 

(五)特種基金應配合政府政策，妥盡環境保護及污染防治之社會責

任，並與社會大眾溝通協調，避免環保糾紛，以利重大建設之

順利進行。 

 

參、各特種基金之設置管理及其事業計畫 

103 年度本縣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，除依據預算法、前述附屬

單位預算編製要點及預算籌編原則(預算政策)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

外，另須依照本府施政方針及各特種基金事業計畫(營運計畫或施政重

點)予以妥適編製。以下謹就各特種基金之設置、管理及其事業計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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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述如下： 

一、基金設置情形 

102 年度本縣特種基金原有 27 個，嗣「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

金」因經管之國民住宅社區皆已回歸公寓大廈管理機制，爰予以

結束，及警察人員安全基金及消防人員安全基金配合其基金性質

之定位，由作業基金改變為特別收入基金，致增減互抵後，103

年度計有 2 個營業基金、8 個作業基金及 16 個特別收入基金，合

共 26 個特種基金。 

二、基金管理情形 

茲按營業基金、作業基金及特別收入基金等 3 類，分述如下： 

(一)營業基金：供營業循環運用者，為營業基金，共有 2 個基金，

包括 

1.工商發展局主管：計有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 1 個基金。 

2.交通局主管：計有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1 個基金。 

(二)作業基金：凡經付出仍可收回，而非用於營業者，為作業基金，

共有 8 個基金，包括 

1.衛生局主管：計有桃園縣醫療作業基金 1 個基金。 

2.地政局主管：計有桃園縣土地重劃基金及桃園縣實施平均地

權基金等 2 個基金。 

3.城鄉發展局主管：計有桃園縣都市更新基金 1 個基金。 

4.桃園縣政府主管：計有桃園縣公教人員住宅貸款及急難貸款

基金 1 個基金。 

5.工商發展局主管：計有桃園縣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1 個基

金。 

6.交通局主管：計有桃園縣停車場作業基金及桃園縣軌道建設

發展基金等 2 個基金。 

(三)特別收入基金：有特定收入來源而供特殊用途者，為特別收入

基金，共有 16 個基金(含 249 個分基金)，包括 

1.桃園縣政府主管：計有桃園縣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1

個基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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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工務局主管：計有桃園縣道路基金、桃園縣建築物無障礙設

備與設施改善基金及桃園縣共同管道管理基金等 3 個基金。 

3.社會局主管：計有桃園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1 個基金。 

4.勞動及人力資源局主管：計有桃園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及

桃園縣勞工權益基金等 2 個基金。 

5.農業發展局主管：計有桃園縣農業發展基金 1 個基金。 

6.環保局主管：計有桃園縣空氣污染防制基金、桃園縣一般廢

棄物清除處理基金、桃園縣環境教育基金、桃園國際機場航

空噪音防制費及回饋金基金、桃園縣區域垃圾處理廠場回饋

金基金等 5 個基金。 

7.警察局主管：計有桃園縣警察人員安全基金 1 個基金。 

8.消防局主管：計有桃園縣消防人員安全基金 1 個基金。 

9.教育局主管：計有桃園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1 個基金；又 102

年度地方教育發展基金之分基金原有 249 個，嗣配合高坡國

民小學改隸為羅浮國民小學高坡分校，以及新增青埔國民中

學，致增減互抵後，103 年度上開基金之分基金包括 1 個教

育局、7 個高級中學、57 個國民中學及 184 個國民小學，合

共 249 個分基金。 

三、基金事業計畫(營運計畫或施政重點) 

(一)營業基金 

1.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 

配合本府推動桃園航空城計畫之招商與宣傳作業，引進低污

染、低耗能、低用水及高附加價值之「三低一高」產業進駐；同時力

邀具指標性之跨國企業進駐或合作投資開發，朝智慧運籌、國際醫

療、農業加值、產業合作四大營運模式開發產業專用區，建立多元

化服務網絡，匯聚國際商貿、醫療、物流運籌、金融、通信、

科技、研發、遊憩、休閒、生活之產業與機能，帶動機場及

周邊土地與產業之繁榮發展，以打造具現代化多功能的航空

都會城市。 

2.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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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本府對機場捷運周邊都市計畫區之大眾運輸發展導

向規劃，以捷運系統車站為主軸，進行大眾運輸系統整合，改

善居住環境，縮短通勤時間、強化地區發展潛力，以吸引產業

進駐及投資之效益，並持續進行資金到位、人力發展、企業流

程建置、設施接管預備及模擬演練計畫等五項主要營運計畫。

並視實際工程進度，辦理各項營運前之準備業務、各項專業訓

練及營運人員之進用，完成模擬演練、試運轉、正式營運等工

作之準備，以達安全穩定之營運使命及機場捷運線通車目標。 

(二)作業基金 

1.桃園縣醫療作業基金 

辦理一般衛生行政及預防保健等地方公共衛生工作，本

自給自足精神，配合全民健保之開放，致力提高經營績效，

以提供縣民優質基層醫療服務品質。 

2.桃園縣土地重劃基金 

辦理桃園市經國市地重劃、觀音草漯(二)(三)期市地重

劃、大園菓林市地重劃及八德大勇市地重劃等，以加速地方

整體開發建設，提高土地利用價值。 

3.桃園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

促進都市土地經濟合理建築使用暨開發新社區需要，並

選擇適當地區舉辦區段徵收，以達成加速都市建設發展之目

標。本年度辦理八德擴大都市計畫、中路區段徵收開發案、

A22 站區區段徵收開發案、A10 站區區段徵收開發案、A21 站

區區段徵收開發案、A20 站區區段徵收開發案、中壢運動公

園區段徵收開發案、南崁文高用地區段徵收開發案及桃園航

空城區段徵收開發案等 9 區區段徵收。 

4.桃園縣都市更新基金 

辦理都市更新工作，以強化都市機能、改善生活環境、

促進都市健全發展之目標，同時達到都市整體發展之利益。 

5.桃園縣公教人員住宅貸款及急難貸款基金 

辦理公教人員住宅貸款歷年貸款本息收回、公教人員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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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難貸款(含傷病住院貸款、疾病醫護貸款、喪葬貸款、重大

災害貸款等)及其貸款本息收回等。 

6.桃園縣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

辦理工商業區都市計畫變更、本縣整體投資環境宣導及

本縣各科技園區之管理維護工作，以促進本縣產業園區整體

之發展。 

7.桃園縣停車場作業基金 

將本縣公有路邊(外)停車場開單業務，委託民間辦理及

委外經營管理，俾使本府可有效管理停車業務及運用民間企

業化經營能力，以創造合理利潤充盈公庫，並提昇路邊(外)

停車場使用率。另針對本縣停車需求較高之地區，擇公有土

地或學校用地規劃興建地下停車場，以解決停車及交通阻塞

問題，舒緩都會區內高度停車需求之狀況，活絡地區之經濟

發展。 

8.桃園縣軌道建設基金 

辦理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(綠線)興建

工程之細部設計與發包作業，及台北捷運三鶯線延伸至桃園

捷運綠線八德段工程之綜合規劃、細部設計、環境影響評估

與施工等。 

(三)特別收入基金 

1.桃園縣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

配合行政院新聞局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3 條第 2 項第 2

款規定，逐年撥付款項予本縣，俾本府辦理有線廣播電視之

宣導與地方文化推廣相關公共建設。 

2.桃園縣道路基金 

辦理推動示範道路、道路人手孔調升降及整合管線單位

施工時程，以減少路面開挖，提升道路品質及使用機能，以

維護縣民行的權益及道路使用壽命。 

3.桃園縣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 

辦理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計畫，逐年提升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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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無障礙環境適宜比例，進而達成全縣無障礙環境之目

標。 

4.桃園縣共同管道管理基金 

辦理本縣寬頻管道、航空城共同管道及高鐵桃園站區共

同管道維護工作等相關管理業務。 

5.桃園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

辦理社會救助、社會行政、老人福利、身心障礙福利、

婦幼福利、社工、原住民福利、兒童與青少年福利及醫療保

健等社會福利工作。 

6.桃園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

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，協助就業媒合、就業服

務及職業訓練等，以達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。 

7.桃園縣勞工權益基金 

辦理重大勞資爭議案件勞工生活補助金、職業災害慰問

金、補助因勞資爭議或職業災害致權益受損之訴訟費、裁判

費與訴訟期間生活費、職業災害緊急慰助費、促進青年就業

計畫等，以保障勞工權益。 

8.桃園縣農業發展基金 

辦理本縣農地管理計畫與優質農業之美月曆，並補助各

農業團體辦理農業推廣行銷、稻米品質競賽及全國十大經典

好米競賽等，以加速本縣農業發展，促進現代化農村建設及

農地管理，推廣農業產業文化。 

9.桃園縣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

辦理空氣品質改善與空氣污染減量工作，以維護及改善

本縣空氣品質。 

10.桃園縣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基金 

汰換本縣鄉(鎮、市)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機具與支付垃

圾焚化廠興建及營運合約攤提建設費用，以達成本縣一般廢

棄物清除處理機具設備、設施重置及一般廢棄物處理廠場之

復育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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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桃園縣環境教育基金 

補助本縣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辦理環境教育活動、環境教

育人員訓練及環境講習，另亦補助本縣各機關、鄉鎮市公所

辦理環境教育計畫等工作，以推動環境教育，達到環境永續

發展。 

12.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費及回饋金基金 

補助噪音防制區內之鄉(市、區)公所執行回饋金計畫及

噪音防制區內各項防制計畫。 

13.桃園縣區域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基金 

辦理本縣區域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業務，包括回饋區環

境衛生美化事項、生活環境品質或教育文化事項與公共設施

興設及管理維護等。 

14.桃園縣警察人員安全基金 

辦理警察人員因公死亡、全殘、半殘、部分殘廢、受傷

或住院、醫療濟助、健康檢查等，以保障警察人員就醫就養

權利並激勵士氣。 

15.桃園縣消防人員安全基金 

辦理消防人員因公受傷、住院、殘廢與死亡濟助慰問及

健康檢查補助，以保障消防人員就醫就養權利並激勵士氣。 

16.桃園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

辦理本縣高中(職)、國中、國小、學前教育、特殊教育、

社會教育、體育衛生教育及更新老舊校舍等工作，以建構優

質教學環境，培育教育人才，啟發學生智能發展。 

 

肆、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編列情形 

103 年度本縣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，係依照前述 26 個特種基金

所編列之附屬單位預算，並按營業基金、作業基金及特別收入基金等

3 類，分類綜計彙編而成；另特別收入基金之地方教育發展基金，其

附屬單位預算係由基金項下之 249 個分基金之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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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合併而成。茲就以上各類基金 103 年度預算編列情形，分別說明

如下： 

一、營業基金(共 2 個) 

(一)營業收支及損益之預計 

1.營業總收入為 1,638 萬 6,000 元，較上年度 812 萬 6,000 元，

增加 826 萬元，約增 101.65％。 

2.營業總支出為 2 億 4,237 萬 3,000 元，較上年度 7 億 1,731

萬 9,000 元，減少 4 億 7,494 萬 6,000 元，約減 66.21％。 

3.本期虧損為 2 億 2,598 萬 7,000 元，較上年度虧損 7 億 919

萬 3,000 元，減少 4 億 8,320 萬 6,000 元，約減 68.13％，

主要係因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機場捷運線通車時程延

後，減少人力需求及撙節支出等所致。 

(二)盈虧撥補之預計 

2 個營業基金均呈現虧損，合計 2 億 2,598 萬 7,000 元，

連同以前年度累積虧損 5 億 4,850 萬 2,000 元，共計 7 億 7,448

萬 9,000 元，將留待以後年度填補。 

(三)現金流量之預計 

1.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出為 2 億 1,494 萬 7,000 元。 

2.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為 500 萬 1,000 元，包括增加無形資

產 303 萬 2,000 元及增加固定資產 196 萬 9,000 元。 

3.以上流出後，現金及約當現金淨減 2 億 1,994 萬 8,000 元。 

(四)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來源之預計 

2 個營業基金共編列 196 萬 9,000 元，較上年度 3,076 萬

1,000 元，減少 2,879 萬 2,000 元，約減 93.60％，主要係桃

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機場捷運線通車時程延後，相關固定

資產預算暫不編列；另本項資金來源全部係自有營運資金。 

二、作業基金(共 8 個) 

(一)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 

1.業務總收入為 229 億 6,546 萬元，較上年度 56 億 950 萬元，

增加 173 億 5,596 萬元，約增 309.40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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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業務總支出為 60 億 6,352 萬 8,000 元，較上年度 30 億 7,189

萬元，增加 29 億 9,163 萬 8,000 元，約增 97.39％。 

3.本期賸餘為 169 億 193 萬 2,000 元，較上年度賸餘 25 億 3,761

萬元，增加 143 億 6,432 萬 2,000 元，約增 566.06％，主要

係因土地重劃基金及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土地出售盈餘增加等

所致。 

(二)餘絀撥補之預計 

1.賸餘分配 

(1)8 個作業基金，其中獲有賸餘者計有醫療作業基金等 5 個

基金，合計 169 億 7,677 萬 3,000 元，連同以前年度未分

配賸餘 47 億 5,990 萬 4,000 元，共有可分配賸餘 217 億

3,667 萬 7,000 元。 

(2)賸餘分配情形 

按分配程序 

A. 填補累積短絀 5,113 萬 1,000 元，較上年度 6,839 萬

元，減少 1,725 萬 9,000 元，約減 25.24％，主要係

填補都市更新基金及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累積短

絀減少所致。 

B. 賸餘撥充基金數 8,936 萬 5,000 元，較上年度 0 元，

增加 8,936 萬 5,000 元，主要係都市更新基金、產業

園區開發管理基金及停車場作業基金以前年度累積

賸餘撥充基金增加所致。 

C.解繳縣庫淨額 49 億 1,589 萬 1,000 元，較上年度 57

億 4,471 萬 1,000 元，減少 8 億 2,882 萬元，約減 14.43

％，主要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繳庫數減少所致。 

D.其他依法分配數 293 萬元，較上年度 1 億 3,955 萬

3,000 元，減少 1 億 3,662 萬 3,000 元，約減 97.90

％，主要係土地重劃基金預估重劃區盈餘半數撥充實

施平均地權基金減少所致。 

E.未分配賸餘 166 億 7,736 萬元，較上年度 48 億 2,4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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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 7,000 元，增加 118 億 5,264 萬 3,000 元，約增

245.67％。 

按所得對象 

A.地方政府所得者 49 億 1,589 萬 1,000 元，占賸餘總額

22.62％。 

B.其他 1 億 4,342 萬 6,000 元，占賸餘總額 0.66％。 

C.未分配賸餘 166 億 7,736 萬元，占賸餘總額 76.72％。 

2.短絀填補 

8 個作業基金，其中發生短絀者計有都市更新基金等 3

個基金，合計 7,484 萬 1,000 元，以撥用以前年度未分配賸

餘 5,113 萬 1,000 元填補後，尚有待填補短絀 2,371 萬元，

將留待以後年度填補。 

(三)現金流量之預計 

1.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為 225 億 6,951 萬 7,000 元。 

2.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為 158 億 58 萬 9,000 元，其中 

(1)現金流入 4,212 萬 1,000 元，包括減少長期應收款 4,054

萬 7,000 元及減少其他資產 157 萬 4,000 元。 

(2)現金流出 158 億 4,271 萬元，包括增加長期投資、長期應

收款、長期貸款 148 億 6,410 萬元、增加固定資產 9 億

5,021 萬 4,000 元及增加無形資產 2,839 萬 6,000 元。 

3.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為 4 億 6,385 萬 6,000 元，其中 

(1)現金流入 144 億 5,786 萬 7,000 元，包括增加長期負債 139

億 5,786 萬 7,000 元及增加基金 5 億元。 

(2)現金流出 149 億 2,172 萬 3,000 元，包括減少其他負債 290

萬 2,000 元、減少長期負債 100 億元、解繳縣庫淨額 49

億 1,589 萬 1,000 元及其他依法分配款 293 萬元。 

4.以上流入流出互抵後，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 63 億 507 萬 2,000

元。 

(四)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來源之預計 

8 個作業基金共編列 9 億 5,021 萬 4,000 元，較上年度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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億 9,679 萬 9,000 元，增加 6 億 5,341 萬 5,000 元，約增 220.15

％，主要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購置資訊設備與辦公空間裝修費

增加、軌道建設發展基金興建捷運綠線工程、停車場作業基金

興建停車場工程費增加等所致；另本項資金來源，其中 8 億

3,495 萬 5,000 元係自有營運資金，其餘 1 億 1,525 萬 9,000

元則係國內借款。 

(五)長期債務之舉借及償還 

8 個作業基金之債務舉借共編列 139 億 5,786 萬 7,000

元，較上年度 219 億 4,861 萬 8,000 元，減少 79 億 9,075 萬

1,000 元，約減 36.41％，主要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辦理中路

區段徵收開發工程接近完工及 A21 站區段徵收開發工程配合

工程進度等，舉借長期債務數減少所致；另 8 個作業基金之債

務償還共編列 100 億元，較上年度 2 億 1,666 萬 7,000 元，

增加 97 億 8,333 萬 3,000 元，約增 4,515.38％，主要係實施

平均地權基金辦理中路區段徵收開發抵價地標售之現金收

入，用於償還長期債務增加所致。 

三、特別收入基金(共 16 個) 

(一)基金來源、用途及餘絀之預計 

1.基金來源為 359 億 9,156 萬 4,000 元，較上年度 323 億 2,620

萬 7,000 元，增加 36 億 6,535 萬 7,000 元，約增 11.34％。 

2.基金用途為 370 億 5,609 萬 5,000 元，較上年度 329 億 4,655

萬元，增加 41 億 954 萬 5,000 元，約增 12.47％。 

3.本期短絀為 10 億 6,453 萬 1,000 元，較上年度短絀 6 億 2,034

萬 3,000 元，增加 4 億 4,418 萬 8,000 元，約增 71.60％，

主要係因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費及回饋金基金之噪音

防制設施補助增加等所致。 

4.以前年度基金餘額為 96 億 526 萬元，填補本期短絀 10 億

6,453 萬 1,000 元後，尚餘 85 億 4,072 萬 9,000 元，將備供

以後年度財源之用。 

(二)現金流量之預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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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為 10 億 6,394 萬元。 

2.以上流出後，現金及約當現金淨減 10 億 6,394 萬元。 

伍、結語 

  以上所編製完成之 103 年度本縣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，對於本

府當前各項施政重點均已優先編列，亦與預算法、中央及地方政府預

算籌編原則以及本府預算政策等規定相合，尤其整體賸餘 156 億

1,141 萬 4,000 元，連同以前年度累積賸餘 138 億 1,666 萬 2,000 元，

合共 294億 2,807 萬 6,000 元，本府已規劃將其中 49億 1,589萬 1,000

元辦理繳庫，作為 103 年度本縣總預算案歲入之財源，除符合 103 年

度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中：「地方政府應加強對公有財產與各

類特種基金之經營管理及其他新財源之開闢，積極提升資源運用效益

及增加政府收入」之規定外，亦顯示本縣特種基金對本府施政實有相

當之貢獻；故所送預算案書，敬請 貴會審議並賜予支持。 


